
中央警察大學學生(員)獎懲規則部分條文修正條

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八條  學生（員） 之懲

處，分為下列六種： 

一、申誡。 

二、記過。 

三、記大過。 

四、留校察看。 

五、勒令退學或退訓。 

六、開除學籍。 

前項留校察看、勒

令退學、開除學籍，學

員不適用之。 

同一學期申誡三

次，以記過一次計算；

累計記過三次，以記大

過一次計算。 

第一項留校察看期

間為受懲處當學期及次

學期。 

第八條  學生（員）之懲

處，分為下列六種： 

一、申誡。 

二、記過。 

三、記大過。 

四、留校察看。 

五、勒令退學或退訓。 

六、開除學籍。 

前項留校察看、勒

令退學、開除學籍，學

員不適用之。 

同一學期申誡三

次，以記過一次計算；

累計記過三次，以記大

過一次計算。 

一、現行第一項至第三項未

修正。 

二、考量現行第一項序文係

指學生（員）之懲處種

類，若於第一項第四款

後段增訂留校察看期

間，恐有懲處定義及法

律效果不清之疑義，又

為求各條款體例之一致

性，另參酌國立嘉義大

學學生獎懲辦法第九條

及國立暨南國際大學學

生獎懲辦法第十三條第

一項第二款等「定期察

看」之規定，於第四項

增訂留校察看期間為受

懲處當學期及次學期之

規定。 

第九條 有下列各款情形

之一者，予以申誡： 

一、交、接勤務不清。 

二、擔任公差不力。 

三、團體活動不遵編組

或不參加活動。 

四、未經辦妥請假手續

離校。 

五、逾假二小時以上未

滿一日。 

六、違反生活規範，不

聽指導或糾正，情

節輕微。 

七、遺失學生證。 

八、值勤遲到或接班逾

時半小時以上。 

第九條  有下列各款情形

之一者，予以申誡： 

一、交、接勤務不清。 

二、擔任公差不力。 

三、團體活動不遵編組

或不參加活動。 

四、未經辦妥請假手續

離校。 

五、逾假二小時以上未

滿一日。 

六、違反生活規範，不

聽指導或糾正，情

節輕微。 

七、遺失學生證。 

八、值勤遲到或接班逾

時半小時以上。 

一、現行第一款至第九款未

修正。 

二、因修正條文第十條第十

五款就違反交通法規

因而肇事，「情節重大」

者定有記過懲處之規

定，為懲處行為態樣之

衡平計，就前揭肇事，

「情節非屬重大」者增

訂申誡懲處之規定，爰

增訂第十款。 

三、為落實中央警察大學學

生（員）生活教育，對

汽、機車未依規定停放

之行為應予懲處，爰增

訂第十一款規定「汽、

機車於校內未依規定

停放」予以申誡懲處。 

四、為加強中央警察大學學



九、校內騎乘機車不戴

安全帽。 

十、違反道路交通法規

因而肇事。 

十一、汽、機車於校內

未依規定停放。 

十二、校內行車違反速

限規定。 

十三、依據中央警察大

學學生與研究生

優劣言行加減分

及註記標準表同

一學期受註記劣

蹟累積每達六

點。 

十四、遺失、損壞公物

或經管公物不週

致生損壞，情節

輕微。 

十五、對於交辦事項，

遲延或執行不

力。 

十六、違反網路使用規

範，非屬第十一

條第十七款或第

十八款情形，情

節輕微。 

十七、以跟蹤、電子郵

件或其他方法干

擾他人日常生

活，情節輕微。 

十八、破壞紀律或其他

違反校內規定，

情節輕微。 

九、校內騎乘機車不戴

安全帽。 

十、依據中央警察大學

學生與研究生優劣

言行加減分及註記

標準表同一學期受

註記劣蹟累積每達

六點。 

十一、遺失、損壞公物

或經管公物不

週致生損壞，情

節輕微。 

十二、對於交辦事項，

遲延或執行不

力。 

十三、違反網路使用規

範，非屬第十一

條第十七款或

第 十 八 款 情

形，情節輕微。 

十四、以跟蹤、電子郵

件或其他方法

干擾他人日常

生活，情節輕

微。 

十五、破壞紀律或其他

違 反 校 內 規

定，情節輕微。 

生（員）遵守校園交通

規則觀念，爰增訂第十

二款規定「校內行車違

反速限規定」予以申誡

懲處。 

五、現行第十款至第十五款

款次分別遞移為第十

三款至第十八款，內容

未修正。 

第十條 有下列各款情形

之一者，予以記過： 

一、逃避公差勤務，不

聽糾正。 

第十條 有下列各款情形

之一者，予以記過： 

一、逃避公差勤務，不

聽糾正。 

一、現行第一款至第十四款

未修正。 

二、依中央警察大學學生

（員）獎懲規則現行規

定，對於中央警察大學



二、違反生活規範，不

聽指導或糾正，情

節較重。 

三、謾罵或欺凌他人。 

四、有藐視師長之行為。 

五、擔任實習幹部或教

育班長，不聽督導或

有違職守。 

六、遺失、損壞公物或

經管公物不週致生

損壞，情節重大。 

七、無正當理由，開啟

他人箱櫃或抽屜。 

八、不當行為，有損校

譽。 

九、無正當理由不參與

上課、集合、點名、

會議、實驗或實習。 

十、攜帶物品外出校門

拒絕接受查驗。 

十一、不遵守上課、自

修秩序，經勸阻

不聽。 

十二、不假外出未滿一

日或逾假一日以

上未滿二日。 

十三、閱覽違禁書刊、

影片。 

十四、校外騎乘機車不

戴安全帽。 

十五、違反道路交通法

規因而肇事，情

節重大。 

十六、擅自留宿外人。 

十七、值勤未到或擅離

職守。 

十八、侵犯他人智慧財

產權。 

二、違反生活規範，不

聽指導或糾正，情

節較重。 

三、謾罵或欺凌他人。 

四、有藐視師長之行

為。 

五、擔任實習幹部或教

育班長，不聽督導

或有違職守。 

六、遺失、損壞公物或

經管公物不週致生

損壞，情節重大。 

七、無正當理由，開啟

他人箱櫃或抽屜。 

八、不當行為，有損校

譽。 

九、無正當理由不參與

上課、集合、點

名、會議、實驗或

實習。 

十、攜帶物品外出校門

拒絕接受查驗。 

十一、不遵守上課、自

修秩序，經勸阻

不聽。 

十二、不假外出未滿一

日或逾假一日

以上未滿二日。 

十三、閱覽違禁書刊、

影片。 

十四、校外騎乘機車不

戴安全帽。 

十五、擅自留宿外人。 

十六、值勤未到或擅離

職守。 

十七、侵犯他人智慧財

產權。 

十八、違反網路使用規

學生（員）在校外違反

交通法規因而肇事，情

節重大者，尚無明確懲

處規定。為使前揭行

為，有明確懲處規定，

爰增訂第十五款規定

「違反道路交通法規因

而肇事，情節重大」予

以記過懲處。 

三、現行第十五款至第二十

二款款次分別遞移為第

十六款至第二十三款，

內容未修正。 



十九、違反網路使用規

範，非屬第十一

條第十七款或第

十八款情形，情

節重大。 

二十、在校內飲酒。 

二十一、以跟蹤、電子

郵件或其他方

法干擾他人日

常生活，情節

重大。 

二十二、對他人進行性

騷擾行為或行

為違反性別平

等相關法令規

定，情節輕微。 

二十三、破壞紀律或其

他違反校內規

定，情節較重。 

範，非屬第十

一條第十七款

或第十八款情

形，情節重大。 

十九、在校內飲酒。 

二十、以跟蹤、電子郵

件或其他方法干

擾他人日常生

活，情節重大。 

二十一、對他人進行性

騷擾行為或行

為違反性別平

等相關法令規

定，情節輕微。 

二十二、破壞紀律或其

他違反校內規

定，情節較重。 

第十三條 有下列各款情

形之一者，予以勒令退

學或退訓、開除學籍： 

一、惡意毀謗國家元首。 

二、聚眾滋事，致破壞

校園安寧。 

三、操行成績不及格。 

四、公然侮辱或脅迫師

長，情節重大。 

五、故意丟棄或破壞武

器。 

六、擅用武器從事鬥毆

或持械傷人。 

七、竊取他人財物。 

八、不假外出三日以上

或逾假五日以上。 

九、不當行為，有損校

譽，情節重大。 

十、入學考試舞弊，於

第十三條 有下列各款情

形之一者，予以勒令退

學或退訓、開除學籍： 

一、惡意毀謗國家元

首。 

二、聚眾滋事，致破壞

校園安寧。 

三、操行成績不及格。 

四、公然侮辱或脅迫師

長，情節重大。 

五、故意丟棄或破壞武

器。 

六、擅用武器從事鬥毆

或持械傷人。 

七、竊取他人財物。 

八、不假外出三日以上

或逾假五日以上。 

九、不當行為，有損校

譽，情節重大。 

一、現行第一款至第十三

款、第十五款及第十六

款未修正。 

二、為貫徹國家反毒政策，

宣導防毒理念，落實校

園防毒工作，現行第十

四款所定行為態樣及客

體以「施用或持有毒品」

為限，就「製造、運輸、

販賣及轉讓毒品」等諸

多行為態樣及「供製造

或施用毒品之器具」未

納入規範，又中央警察

大學學生(員)亦包含具

公務員身分之現職員

警，爰修正該款為「經

查有毒品危害防制條例

第四條至第十五條所定

行為之一屬實」。依司

法院釋字第六二六號解



入學後經查明屬實。 

十一、校內考試舞弊。 

十二、偽造、變造或假

借證明文件。 

十三、遺失彈藥或槍

械，情節重大。 

十四、經查有毒品危害

防制條例第四條

至第十五條所定

行為之一屬實。 

十五、受有期徒刑判決

確定，未受緩刑

宣告。 

十六、累積達記大過三

次以上。 

十七、留校察看期間受

申誡以上之懲處

而無獎勵可互相

抵銷。 

留校察看期間受

申誡以上之懲處而有獎

勵可互相抵銷者，以其

獎懲事實於留校察看懲

處後發生為限。 

十、入學考試舞弊，於

入學後經查明屬

實。 

十一、校內考試舞弊。 

十二、偽造、變造或假

借證明文件。 

十三、遺失彈藥或槍

械，情節重大。 

十四、施用、持有毒品。 

十五、受有期徒刑判決

確定，未受緩刑

宣告。 

十六、累積達記大過三

次以上。 

十七、經留校察看處分

後，連續二學期

內再受申誡以

上之懲罰而無

獎勵可互相抵

銷。 

釋理由書意旨略以，中

央警察大學係負責培育

未來警察執法幹部，為

確保其達成國家賦予之

政策功能，學生（員）

應接受比一般大學更多

且更嚴格之國家監督，

故對於學生（員）品行

及操守之要求，應高於

一般大學，並應更重視

即獎即懲之時效性。是

以，該款之行為，不論

毒品危害防制條例係規

範為犯罪行為或行政違

規行為均為中央警察大

學所禁止，且學生(員)

有該款之行為，經中央

警察大學查明屬實，不

待行政機關行政裁罰結

果、檢察官偵查起訴及

法院判決確定而予以懲

處，此與同條第二款、

第七款及第十二款具相

同意旨；若俟行政機關

行政裁罰結果、檢察官

偵查起訴及法院判決確

定後，始得予以處罰，

恐期程冗長，屆時學生

(員)業已畢(結)業，致

失卻懲處之對象，此參

酌國立嘉義大學學生獎

懲辦法第十條及國立暨

南國際大學學生獎懲辦

法第十四條等對於「退

學或開除學籍」之條文

亦無類此限制。再者，

學生（員）經依該款規

定退學、退訓或開除學



籍後之權利回復機制，

得依中央警察大學學生

（員）申訴評議委員會

設置及處理要點第七點

規定，於收到或接受相

關懲處之次日起十日內

提出申訴，不服申訴決

定者，得依訴願法第十

四條及同要點第十六點

規定，於申訴評議書送

達之次日起三十日內向

內政部提起訴願，不服

訴願決定者，得依行政

訴訟法第四條規定向行

政法院訴請撤銷退學或

退訓、開除學籍之懲

處，故對於學生（員）

之相關權益已有完善保

障。 

三、配合修正條文第八條第

四項有關留校察看期間

為受懲處當學期及次學

期之規定，及同條第一

項序文所定「懲處」用

詞，就現行第十七款酌

作文字修正。 

四、現行第十七款有關經留

校察看處分後，連續二

學期內再受申誡以上之

懲罰而無獎勵可互相抵

銷之規定，未明定「功

過相抵」之獎懲事實認

定及採計，致適用上發

生疑義。按「留校察看」

之處分，程度上僅次於

勒令退學、退訓及開除

學籍處分，故其違規情

節應屬重大。又功過相

抵，旨在提供中央警察

大學學生（員）於違反

校規後惕勵自新及改過



遷善之機會。故增列第

二項規定認定及採計留

校察看期間可互相抵銷

之申誡以上懲處及獎

勵，其獎懲事實應限於

留校察看懲處後始發生

者為限；留校察看期間

受申誡以上之懲處而無

獎勵可互相抵銷，隨即

召開訓育委員會審議，

予以勒令退學或退訓、

開除學籍。 

五、中央警察大學學生（員）

獎懲規則第十六條規定

中央警察大學學生（員）

操行成績之採計及期

間，係每學期結算一

次，並無跨學期的問

題；而修正條文第八條

第四項有關留校察看期

間則為受懲處當學期及

次學期之規定，係屬跨

學期，其與第十六條之

規定有別，併予說明。 

 


